附件1

2014年重庆市经贸领域项目储备要求

一、农产品批发市场项目
     （一） 项目扶持范围

1、农产品批发市场投资专项重点用于支持与广大居民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主要包括：粮油、棉花、食糖等大宗农产品批发市场；蔬菜、水果、水产品、畜禽等鲜活农产品批发市场；其它品种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网上交易市场；农产品交易信息网络。

2、重点扶持的设施包括：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信息系统及配套设施；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系统及配套设施。

3、中央投资支持的农产品批发市场项目建成后，应履行交易信息报送义务，按照有关要求及时向有关单位报送相关交易、价格等信息。

（二）项目条件

1、项目规模要求
（1）城市销地批发市场：市场所在城市市区常住人口超过30万人；市场主营产品年交易量占当地此类产品销售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1）产地和集散地批发市场：产地市场辐射范围内果菜等鲜活农产品种植面积超过50万亩，水产品、畜禽产品产量超过20万吨；市场年交易量占当地商品资源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3）农产品大型批发销售及贸工农一体化企业，年销售额1亿元以上。

2、项目审批（核准、备案）、城市规划、土地使用、环境影响评价等前期工作手续必须齐全，建设资金基本落实。项目应是合规在建或具备开工条件并确定即将开工建设，已经竣工的不得上报。

3、项目应具有一定的经济规模、竞争力和辐射能力，对促进农产品流通具有明显的示范带动作用，应避免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优先支持重庆市级现代农业综合示范工程区内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以及有关单位认定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
二、物流业调整振兴项目

（一）项目扶持范围

1、多式联运工程。依托已有的港口、铁路和公路货站、机场等交通运输设施，在重点地区和综合交通枢纽地区建设集装箱多式联运中转设施和连接两种以上运输方式的转运设施。

2、物流园区工程。在物流节点城市、制造业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建设货运枢纽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口岸服务型和综合服务型物流园区。

3、城市配送工程。为全社会流通企业和消费者提供专业化服务的物流配送中心。

4、大宗商品和农村物流工程。大宗商品和特种商品物流项目，鲜活农产品储藏、加工、运输、配送、销售等环节实行温度控制的冷链物流项目，以及农村农业生产资料、日用消费品配送中心项目。
5、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工程。为制造企业提供原材料采购、仓储、配送等服务的第三方物流项目。

6、物流标准和技术推广工程。对现有物流设施的标准化改造项目、国家物流标准推广示范项目、物流新技术的推广应用项目等。

7、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工程。信息资源共享的行业和区域物流公共信息平台，以及面向中小企业的物流信息服务平台。

8、应急物流工程。应急生产、流通、运输和物流企业信息系统和应急物流设施项目。

（二）项目条件

1、项目审批（核准、备案）、城市规划、土地使用、环境影响评价等前期工作手续必须齐全，建设资金基本落实。项目应合规在建或具备开工条件并确定即将开工建设，已经竣工的不得上报。

2、项目应具有一定的经济规模和竞争力，对促进物流业调整和振兴具有明显的示范带动作用。优先支持已被有关部门、地方或行业协会认定的优质物流企业和重点物流企业。

三、农产品冷链物流项目
（一）项目扶持范围

1、冷库建设工程。新建或改扩建设施先进、节能环保、高效适用的冷库。

2、低温配送处理中心建设工程。建设具有低温条件下中转和分拨功能的配送中心，可以集中完成肉类和水产品分割、果蔬分拣以及包装、配载等处理流程。

3、冷链运输车辆及制冷设备工程。购置冷藏运输车辆，预冷保鲜、冷藏冷冻、低温分拣加工等冷链设施设备。

4、冷链物流全程监控与追溯系统工程。按照规范化、标准化运作的要求，利用现有企业管理和市场交易信息平台，建设全程温控和可追溯系统。

（二）项目条件

1、项目审批（核准、备案）、城市规划、土地使用、环境影响评价等前期工作手续必须齐全，建设资金基本落实。项目应是合规在建或具备开工条件并确定即将开工建设，已经竣工的不得上报。

2、项目应具有一定的经济规模和竞争力，对促进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具有明显的示范带动作用。优先支持第三方冷链物流企业，重庆市级现代农业综合示范工程区内的项目以及被有关单位认定的优质物流企业或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四、粮油储备设施项目

（一）项目扶持范围。粮食仓库新建与改造，仓储设施购建与维修，粮食烘干设备的购建及油脂油料存储设施、豆油加工、小包装食用油分销配送等设施建设。

（二）项目条件。符合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和相关交通规划；项目单位应具备一定的经营规模和稳定的粮源；具有粮食仓储管理的经验和较高经营水平，经济效益较好；近年没有工商、税务等方面的违规行为。重点支持承担政府储备、托市收购、临时收购等政策性业务的粮食收储企业的项目，仓储项目仓容建设规模不小于2.5万吨。食用油罐项目建设规模不小于5000吨。
    五、粮食现代物流项目

（一）项目扶持范围。⑴散粮中转库项目；⑵依托大型粮库、大型粮油加工企业、粮食码头和批发市场建设与散粮车辆配套的铁路专用线、散粮中转码头、卸粮坑、吸粮机、散粮倒运车、出仓机、装车机等散粮接收、发放设施项目；⑶大型粮食物流企业信息系统和粮食质量检验检测系统项目。

（二）项目条件。符合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和相关交通规划。⑴散粮中转库项目，其中：内陆中转库要求粮食年中转量超过30万吨，具备开行火车班列运输的基本运量；港口中转库要求粮食年中转量超过50万吨；该两类库分别要求具有铁路和码头散粮接收、发放能力。涉及散粮码头、铁路专用线建设和改造的，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港口岸线使用和铁路专用线审批手续；⑵散粮接收、发放设施项目，要求所依托的粮食储备库仓容5万吨以上，粮食加工企业年加工能力30万吨以上，粮食批发市场年交易量50万吨以上。项目单位应具备一定的经营规模和稳定的粮源，具有粮食物流经营的经验和较高的经营管理水平。近三年没有工商、税务等方面的违规行为。

